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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二十年：回顧與前瞻 
 

 
 
 

1.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核心結構。二十年來，主要透過特區法院判 

案中對不同條文的解釋，這個骨架上長出了肌肉筋絡。 

 
 

2. 在過去二十年，終審法院就基本法第三章中基本權利的條文，奠 

定了穩固而豐富的法理根基。例如對基本法第 27 條下集會自由和 

限制作了權威的解釋，就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行動裁定特首授權 

的指令違憲，還有不同本地條例中涉及性別歧視條文的判決（如

變性人的案件）。 

 
 

3. 但二十年來涉及基本法和特區法院最大的爭議，莫過於人大常委 

會五次的釋法。(1) 1999 年，居港權案件引發人大就基本法第 

22 和 24 條的解釋，而人大釋法在終院判決之後帶來極大的震撼， 

終院亦非常罕有地作出澄清，指出判決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 

基本法行事的權威。(2) 2004 年第二次的釋法，頒佈政改／選舉

辦法修改要通過的五步曲程序。(3) 2005 年有就特首任期計算的

釋法。(4) 2011 年，終院按基本法第 158(3)條就剛果金案中涉及

國家豁免權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  。(5) 最後是 2016 年人大就立

法會議員宣誓所作的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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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累積了二十年的經驗，就基本法解釋這事宜，特區法院和人大的 

關係基本上已經釐清：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而法 

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人大授予的。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 

力是全面而獨立的，不局限於某些跟中央有關的條文，也不需要 

事前有特區或終審法院的提請。 

 
 

5. 雖然權力所在不容置疑，根據我當年有限的經驗而言，中央都是 

在非常例外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由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作 

解釋。 

 
 

6. 過來二十年，世界和國家的發展對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有深遠的 

影響。就經濟而言，內地和香港在過去二十年經歷了明顯的地位 

轉移。在政治層面和兩制的平衡上亦自然有相應的變化。再加上

香港本身政治生態的複雜發展，中央今天比以往更積極和主動地

表達（甚至提醒特區）中央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下的立場，當中

最直接和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 2014 年發表的白皮書。 

 
 

7. 除了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特區內行政和立法關係在過去二十年， 

也經歷相當大的改變    。這方面曾鈺成先生最有資格論述    。議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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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和涉及語言及肢體暴力的抗爭方式越演越烈，而行政當 

局也從「克制」變為「進取」。 

 
 
8.       眺望將來，我可以有什麼想法和大家分享呢？ 
 
 

I. 首先，必須修補互信，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  

 
 

9. 信任，包括中央和特區之間互信，行政和立法之間的互信，還有 

中央和香港人自己對法院之信任。 

 
 

10. 香港總會有不同的聲音，對民主的訴求也是基本法所鼓勵的，怎 

樣能在維持寛濶政治光譜的情況下，中央可以對香港人更有信心 

和更放心，加快民主發展的步伐：是關鍵又複雜的課題 。 

 
 

11. 信任的建立是相向的，怎樣加強特區（特別是年青人）對中央

（一個要照顧 13 億人口的政府）多重考量的理解，從而加強對

中央取態的體諒：亦是香港今天的大議題。 

 

 

12.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特別是在 18-29 

歲的群組，由 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年）的高峯一直下滑。怎

樣去緩解這個中央和特區的對立面，非常重要和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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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個人覺得只是強調「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很難去 

說服年青一代的香港人。特別在今天，香港年青人對中國歷史及 

國際形勢的瞭解都比較薄弱，而且「國家利益」往往被扭曲為某 

          些外在或上層的既得利益， 與香港內部或較基層的利益構成對立， 

   加劇矛盾。 

 
 

14. 我對新一屆政府寄予厚望，深信他們更掌握問題癥結之處，希望 

能動用政府和社會不同的資源，增加機會，減少分歧，修補撕裂， 

以加強政府的信任度和說服力，從而令社會趨向理性和冷靜，我

希望大家珍惜這個機會，不要再用任何不必要的言語和行為把社

會推向更兩極化 。 

 
 

II.  歸到我的老本行，在基本法純法律的層次和事宜上，我希望在這方  

 面有責任、權力和影響力的人士，都儘量做到 「不亢不卑 」 

 
 

不亢 
 

 
 

15. 加入政府前，我出任大律師公會的執委多年，人大第一次釋法時， 
 

我也有參與法律界第一次黑衣遊行。當時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人大 

可以透過釋法推翻終院判決，不能接受人大在釋法上凌駕性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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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如我剛才所說，終審法院幾個重要案件釐清了人大釋法的憲 

法地位，權威和性質，而且透過對內地法律的瞭解，確認內地法 

律對解釋法律的概念和範疇，的確和普通法有差異，不能硬説是 

法律成為了政治的工具。 

 

 

16.      另一方面, 事實上亦有一些內地法律界人士對香港法律及法院的 

批評也流露着傲慢和偏頗。例如，有人指香港法院在解釋基本法 

時，應該拋下普通法的包袱，應該多採納內地法律的觀點，這一 

點不能苟同，基本法第 8 丶 18 和 84 條要求法院繼續用普通法履 

行職務。 

 
 

17. 在我有限的經驗中，特別是遇上自己不同意的地方，必須先提醒 

自己，要拋下成見，謙遜地先瞭解對方立場和基礎，然後再進一 

步去討論。 

 
 

 不卑 
 

 
 

18. 在不傲慢同時，要持守內在的信心及對原則的忠誠，可以在涉    

         及香港法治的重大事情上無需掩藏自己不同的意見，予以表達， 

         甚至爭取。我希望大家要對香港的法治及香港的法律制度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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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 

 
 

19. 但重要的是，不同意不等於必須採取對抗立場，不等於必須發動 

攻擊以抬高自己，不同意的同時，更務要令對方相信你的意見有 

充份的基礎而且出於好意，是為中央和特區最大公因數的好處而 

出發，為的要把事情辦好。同時，必須更充份理解對方的立場丶

困難和限制，溝通要誠懇和坦白。 

 
 

20. 以我有限的經驗，在中央和特區的互動中，有些事中央的表述可 

能令人覺得是鐵板一塊，但其實不是完全没有改變的空間。最怕 

就是因怕得罪中央而過早把事情鐵板化。 

 
 

21. 在剛果金一案的終審判決中，中央和特區尤其是終審法院都體現 

了忠於基本法和法治的精神：中央保持克制，在兩級法院皆判特 

區政府敗訴的情況下，放心讓終審法院根據普通法的法理就特區 

應否跟從國家採用國家絕對豁免權的爭議作判決，而沒有在案件 

開審前先行釋法，而終審法院亦忠於基本法 158(3)條，在達成原 

則判決後再提請人大就有關的基本法條文作最終解釋。這次的體 

驗，絕對是基本法骨架上長出的大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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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非不得已人大不釋法 

 
 

22. 非不得已人大不會作出釋法的原則，我衷心希望中央和特區能繼 

續竭力秉持，而特區政府必須盡最大努力，使中央放心，讓特區 

自己在香港的法律體系中處理基本法的解釋問題，特別是有關問 

題已經在法院訴訟裏展開或已經完成訴訟程序。 

 
 

23. 當忠於及嚴守法律會帶來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沉重壓力時，為    

          解決問題而把「硬原則」變為「軟酌情」是一個很大的引誘。 

 
 

24. 「居港權」一直是個不時掀動人心及牽涉法院的問題，在吳嘉玲 

案後，還有莊豐源案。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裁定根據基本法第 24 

條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論其父母是否香港居民，他本身亦會享 

有居港權。法律條文既然是這樣訂明，而且經過終審法院解釋， 

不能因為「雙非」嬰兒數目飆升，香港社會受壓，而輕言啓動人 

大釋法來解決問題。 

 
 

25. 我深信中央也不會認同這些想法，否則，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交滙 

點，就會開啓了一道「旋轉門」，可用政治或嚴峻社會問題的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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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啓，而香港本身的法律甚至基本法本身的條文，也會完全失去 

法律應有的可靠性及權威性。 

 
 

26. 我們必須明白及接受就憲制和法律而言，人大常委會毫無疑問有 

權解釋基本法每一條條文。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權力必須 

是極度克制和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行使，為的是竭力維繫一國 

兩制的完整性和信任度。 

 
 

27. 就五次釋法而言，頭四次釋法雖然都有人批評有政治摻雜到法律  

         裏，但引發的源頭，可以說是較為非政治性的事情，例如居港權和 

         國家豁免權等問題。 

 
 

28. 第五次釋法，觀其由來和涉及的事情，性質和前四次截然不同。 

我只為第五次釋法感到可惜：其實是可以避免的。首先，引發釋 

法的，只是個別人士的政治表述，極不值得。此外，三層法院皆 

表明，根據本地宣誓法例下的條件，法院都會判處有關人士「明 

顯不接受及蓄意遺漏作出誓言」而自動被取消資格，即使無釋法 

結果亦一樣。法院的聲明，令我想起在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後，律 

政司司長也曾指出這事情最好能在本地法律和法院的範圍內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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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相信北京明白香港為什麼這麼多法律界人士不斷強調釋法對司 

法獨立及一國兩制的影響，其實都是出於好意。 

 
 

IV.  不要自毀長城，香港人不要自己削弱香港司法獨立這個最堅實的    

        樁柱 

 
 

30. 我在任司長時，社會不時有聲音埋怨香港的司法覆核太多太濫， 

亦聽到有人批評香港法院太側重人權保障，在處理涉及遊行示威 

引發的公安事件時，似乎傾向保障示威人士，袒護民主派。 

 
 

31.     我多次指出司法覆核本身有重要監察和督促政府依法施政的作用， 

當然也重申終審法院大法官不斷的呼籲：司法覆核非靈丹妙藥， 

不要把政治性的問題帶到法院叩門。 

 
 

32. 但無論你對司法覆核有何看法，明顯地有為數不少的市民寧願

把問題帶到法院而非透過政治體制去處理。原因是他們對法院

有信心，相信法院的公正和能力。此外，法院判決往往為爭議

一錘定音，是特區風高浪急時的「定海神針」。 

 
 

33. 今天，隨着社會撕裂，法院也難免成為「磨心」，面臨的批評和



  

10 

 

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令我最擔心的發展。可惜我見到的是，

有人因為政治的考慮，罔顧事實及公允，肆意給法官扣政治帽

子。 而攻擊更加是來自政治光譜的兩端。 

 
 

34. 這邊廂，早前有人高聲質疑佔領案件是「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七警案」判決後有人公然辱駡法官，甚至引發香港應否再有

外籍法官的爭議。 

 
 

35. 另一邊廂，有佔領案件及衝擊立法會涉案年青人被判入獄，就

有人指判決有政治動機，香港法治已死，因為香港沒有民主，

所以司法不完全獨立等等的言論。 

 
 

36.  法庭判決不是不能批評，法官也可以犯錯，所以我們有上訴機制， 

   但以事論事的批評，和指控法官因政治考量而作出判決，甚至 

   污衊辱駡，絕對是兩回事。後者影響及危害司法獨立，在沒有 

   充份理據而妄自發揮和宣洩，有機會構成藐視法庭，破壞香港的     

   法治。在英國，其人權法第 10 條(2)清楚訂明，可以合理限   

   制言論自由的考慮，包括對司法機構的權威和不偏不倚的維護。 

 
 

37. 大家何不冷靜一些？我們的法官沒有像政黨更替般換了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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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的結果不如所願時，何不想想是法官「踩過了界」，還是涉

案人士「踩過了界」？ 

 
 

38. 如果我們自己撼動香港磐石，就真正走向沉淪了。 

 
 

V.  不要貿然衝擊基本法的底線  

 
 

39. 當特區在新的憲法秩序中碰到客觀或適應上的問題，繼而引發基 

本法某些條文的爭議及解釋是一回事; 刻意製造一些政治事端， 

為求測試特區和中央對於基本法某些條文可承受的底線是另一

回事。 

 
 

40. 在中央強調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今天，在一國兩制敏感的交

滙點，回應的力度絕對不會比挑釁低，再加上有先例可援，往

後就很難收窄回應的幅度和深度。 

 
 

41. 「法治」從來不是定義為運用法律作為發動抗爭的武器。法律不 

是荷里活影片牛仔對決時採用的手槍。 

 
 

42. 諾貝爾得奬人前蘇聯異見人士 Alexander Solzhenitsyn 於其 1978 

年膾炙人口的哈佛大學演講中, 觸及對法治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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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天香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他說：「我一生都在共產政權中 

渡過，我可以跟你說，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客觀的法律度量衡是個 

非常恐怖的社會。」但他又指出如果社會各方只用「字頭上的法 

律」（letter of the law）互相對壘，不能為社會帶來有益的影響。

什麼叫「字頭上的法律」（letter of the law）？他繼續說: 「任何

糾紛都會以字頭上的法律去解決，而視它為最高的解決問題方法。

沒有人會提及自己可能不是完全正確的，因此鼓勵自己去行使約束。 

如果有人提及願意放下自己權利願意犧牲，而且願意無私地冒險， 

會被視為荒謬。我們差不多從來沒有見証過自願的約束，所有人 

行事的方式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到最盡。」 

 
 

43. 正如我們希望北京在行使其在基本法下釋法的權力時不要「有權 

用盡」，盡量行使約束以維護一國兩制及香港司法獨立，在香港， 

我們也需要明白在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力時（包括我們非常珍惜 

   的言論自由），沒有適度的克制和約束，最終吃虧的都是香港的法 

治和特區的高度自治。 

 
 

VI.   不要輕率在國家主權問題上挑動神經  

 
 

44. 遠在 1982 年鄧小平先生第一次跟戴卓爾夫人會面時，就向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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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國家主權的問題上，中國沒有任何需要作出調整，坦白說，

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45. 「沒有討論的空間」似乎近月來時常聽到：是中央和特區就「港 

獨」的定調。就連時常發言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前港督彭定康先 

生都說「港獨」是歪路。 

 
 

46. 大家都心裏有數，任何對「港獨」或「自決」的提倡，都是完全 

不可行和沒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打算用這些議題作為旗號，對香 

港現狀、對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對香港種種既得利益等提出抗議， 

除非別有其他政治意圖，否則我希望他們三思：這些極端的取態 

其實對香港爭取民主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破壞究竟有多大？ 

 
 

47. 我衷心希望大家（特別是我們的年青人）要想得更深入，想得更

負責任，不要再用「言論自由」作護身符，去浪費時間在一個完

全沒有可能而刻意觸怒北京的舉措，不然，只會令北京對香港爭

取民主的誠意、能力及準備更有保留和戒心。 

 
 

VII.   聚焦在真議題，保持警覺，慎言而不畏忠言逆言  

 
 

48.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梅思賢大法官，是我十分敬重的世界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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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翹楚。他在 2011 年雪尼大學曾經以他在香港為官的經驗發表 

演說，題為「在巨人影子下的法治：香港的經驗」。 

 
 

49. 巨人當然就是北京。習近平主席剛被《經濟學人》選為全世界最

有權力的人，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各個層面上都是巨人，相

對香港特區更加不在話下。 

 
 

50. 在一國兩制的秩序上，這巨人打破了以往的沉默。2014 年 6 月中

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51. 白皮書中「治港者」的提述涵蓋「行政」、「立法」和「各級法院 

法官」，而且提出「治港者」有「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白皮書亦指出「愛國是 

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 

 
 

52. 就國家的高層次意識形態而言，白皮書這些表述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白皮書被演繹為中央要求香港法院在執行其司法職務處理 

   個別案件時，有責任在法律和事實以外，以「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為判案的基礎，再加上特 

區政府某程度上是國家權力及利益在香港特區的體現，但往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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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訴訟的一方，那上述的演繹或觀感，就有違司法獨立的精神。 

 
 

53. 其實所有法官委任時都以司法誓詞宣誓，即擁護「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他們履行誓詞的方法，就是 

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54. 當年如果有適當的澄清，理應可以減低香港甚至國際社會對「白 

皮書」負面的觀感。 

 
 

55. 這些指標性的言論，對基本法和一個兩制未來發展具深遠影響， 

在香港，對法治有承擔及觸覺敏銳的人士，有必要對這些「真議 

題」留意丶關心甚至發聲。如去年人大常委張德江主席來港時所 

言：發聲，只要是出於好意，出於對一國兩制的尊重和維護，中 

央都會聆聽。 

 
 

56. 另外必須發聲的，就是對內地執法人員曾經在香港跨境執法的擔 

憂。「銅鑼灣書店」的事件令很多香港人的信心受到打擊，連中聯 

   辦副主任王振民先生也描述事件是不幸。市民的憂慮是絕對可以 

   理解的，信心是很脆弱的東西，如果真相並非是他們所憂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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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理應有更透明丶詳細及權威性的解釋和承諾。 

 
 

VIII.   向一國兩制實踐中的真英雄致敬  

 
 

57. 二十年來，來自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為香港付出很多。 

 
 

58. 記得鄧蓮如勳爵引述鍾士元爵士的訓言：凡參與公共服務 

   的人， 必須完全不為自己的好處設想。 

 
 

59. 在政府服務七年，我有幸認識一些對這訓言身體力行的人物，政 

改一役中，我碰過真正不單忠於民主理念，而且願意為推動民主 

發展而放棄一己利益的政治人物。有一位政壇前輩説，如果我的 

一票，能促成跟政府的協議，令民主政制發展可以踏前一步的話， 

即使這一票要我往後在政壇消失，我都覺得值得。他和其他同擁 

高尚情操的手足真的消失了。我衷心向這些政治高人致敬。 

 
 

60. 未來基本法怎樣走下去，我沒有資格說，但我衷心為香港禱告： 

未來在政府丶在議會再湧現甘作無私奉獻，具真知卓見，而超脫 

於政治的高人，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生機，更多的希望。 


